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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28）

公告
續訂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宣佈，由於本行與滙豐銀行簽訂之2023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將於2026年
5月31日到期，本行與滙豐銀行於2026年5月26日簽署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
議，為期三年，自2026年6月1日起至2029年5月31日止，並設定其項下擬進行
的持續關連交易分別於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之兩個年度、自2026年6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止期間以及自2029年1月1日至2029年5月31日止期間的年度上
限。

滙豐銀行實益持有本行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的約16.00%，是本行的主要股
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滙豐銀行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他聯繫人均為本行的
關連人士。因此，於香港上市規則下，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將構成本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之各項適用
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超過0.1%但均低於5%，故該等交
易於香港上市規則下僅須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
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背景

本集團成員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在日常銀行業務過程中定期從事各項交易，包括
但不限於銀行同業借貸交易、債券交易、貨幣市場交易、外滙交易、其他金融資
產交易、其他金融服務交易、掉期及期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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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管該等持續進行的交易，本行與滙豐銀行於2005年6月1日訂立銀行間交易主
協議，隨後由訂約方分別於2008年6月16日、2011年6月30日、2014年4月29日、
2017年4月28日、2020年5月29日及2023年5月29日重新簽署。根據銀行間交易主
協議，本集團成員公司及滙豐銀行成員同意根據適用的銀行間市場慣例及按一般
商業條款，在雙方的日常業務中進行銀行同業交易。

由於2023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將於2026年5月31日到期，本行與滙豐銀行於2026
年5月26日簽署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為期三年，自2026年6月1日起至2029
年5月31日止。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之詳情如下：

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

日期

2026年5月26日

訂約方

本行和滙豐銀行

期限

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為期三年，自2026年6月1日起至2029年5月31日止。

持續關連交易

銀行同業借貸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銀行同業借貸交易，於交易項下，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或滙豐銀行成員作為貸款
人，並且借款人不會就交易作出抵押。

債券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自滙豐銀行成員購入
或向滙豐銀行成員出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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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照相關市場的一般慣例自滙豐銀行
成員購入或向滙豐銀行成員出售若干香港金融管理局發行的外滙基金票據及其他
貨幣市場工具。

外滙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定期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外滙市場標準
條款進行的外滙交易。

其他金融資產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的其他金融資產交易。

其他金融服務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的其他金融服務交易。

掉期及期權交易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在雙方日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的各種掉期及期權交易。

定價原則

雙方約定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每筆交易均應按適用的銀行間市
場慣例和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對於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每筆交
易的定價而言，在適用的法律法規、監管機構發佈的條例或通知有規定時，採用
其規定的固定價格或費率。如不存在固定價格或費率，對於公開市場交易，將按
交易時市場價格進行，且均按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對於其他交易（如
場外交易），則需按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且需參考雙方向對方或具備同等信
譽的獨立第三方就相同類型交易提供的價格╱費率（如適用），及雙方就有關交易
的風險管理規定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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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數據

鑒於上述各類交易性質類似，該等交易依據香港上市規則將會合併計算並被視為
單一交易處理。本集團與滙豐銀行成員之間於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
交易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及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止期
間的交易金額如下所示：

交易金額

自2023年1月1日
至2023年12月31日

止期間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自2026年1月1日
至2026年3月31日

止期間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附註1) （未經審計）

已實現收益 832
(2023年1月1日-5月31日)

1,661
(2023年6月1日-12月31日)

4,401 5,265 1,945

已實現損失 1,780
(2023年1月1日-5月31日)

2,078
(2023年6月1日-12月31日)

3,921 5,523 1,992

未實現收益 376
(2023年1月1日-5月31日)

1,042
(2023年6月1日-12月31日)

927 1,480 2,237

未實現損失 926
(2023年1月1日-5月31日)

812
(2023年6月1日-12月31日)

1,907 1,885 600

外滙交易、其他金融
 資產交易、掉期及
 期權交易的公允價值
 （不論計入資產或
 負債）

10,989 9,718 7,972 2,551

附註：

1. 關於已實現收益/損失及未實現收益/損失，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間的交易乃
根據2020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進行，而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間的交易則根
據2023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進行。相關交易金額乃依據各自適用之協議確定，並已分別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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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之三個年度，以及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止
期間，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年度上限如下：

歷史年度上限
截至2023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2026年1月1日至
2026年5月31日

止期間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已實現收益 12,646 13,376 13,376 5,573
已實現損失 12,646 13,376 13,376 5,573
未實現收益 12,646 13,376 13,376 5,573
未實現損失 12,646 13,376 13,376 5,573
外滙交易、其他金融
 資產交易、掉期及
 期權交易的公允價值
 （不論計入資產或
 負債）

18,339 19,009 19,009 7,920

董事一直監控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進行之交易金額，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該等金額並未超過各年度之年度上限。根據現有信息和合理估計，2023
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交易金額並未且預期不會超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
5月31日止期間之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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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年度上限

董事預計於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分別於截至2028
年12月31日止之兩個年度、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期間以及自
2029年1月1日至2029年5月31日止期間之年度上限如下所示：

預計年度上限

2026年6月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

止期間
截至202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8年

12月31日止年度

2029年1月1日至
2029年5月31日

止期間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已實現收益 7,591 13,014 13,014 5,422
已實現損失 7,591 13,014 13,014 5,422
未實現收益 7,591 13,014 13,014 5,422
未實現損失 7,591 13,014 13,014 5,422
外滙交易、其他金融
 資產交易、掉期及
 期權交易的公允價值
 （不論計入資產或
 負債）

16,069 27,547 27,547 11,477

設定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交易於上述各期間的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
慮多種因素，包括：(1)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交易金額的過去三年及自2026年1
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止期間的歷史交易數據；(2)鑒於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
議項下交易涉及的業務活動會由於一些本集團所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包括無法
預見到的金融市場波動）而每年有所變化；(3)債券交易受國內及全球證券市場的
交易量及價格波動的影響；(4)外滙交易受所買賣的貨幣相對強弱走勢的影響，而
且，某些外滙交易事實上是由客戶需求驅動的且是為了進行外滙風險管理而訂立
的；(5)其他金融資產交易受所交易的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及(6)本集團對貨
幣市場交易的需求主要取決於自身的資金流及流動性要求。

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受各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規管，收入
或虧損主要取決於貨幣的相對強弱、全球金融市場的利率及滙率走勢，可能因市
場價格而有重大變化，非本集團所能控制。上述年度上限能夠使本集團更有彈性
地應對金融市場未來不可預期的波動。

本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認為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之兩個年度，自
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期間，以及自2029年1月1日至2029年5月31
日止期間的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行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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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為確保本集團遵守有關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之定價政策，本行採取下列內部
控制政策：

(1). 本行已制訂關連交易管理制度，以確保本集團所有關連交易得到有效管控。
本集團的關連交易將按該等管理制度內訂明的原則、規則及程序進行。訂立
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後，其項下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應嚴格遵守獲批
准的條款及條件，其項下之執行協議應嚴格遵照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中
載列的定價原則進行。倘有關條款及條件因實際情況變動而須作出修訂，則
須重新進行適當的審批流程。

(2). 於訂立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任何具體合約前，本行及本集團各成
員須審查具體合約條款，並與可比較交易的條款進行比較，以確保定價政策
及╱或其他合約條款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行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3). 本行已建立關連交易監測機制，從而使本行能夠定期對（包括但不限於）外滙
交易和其他金融資產交易以及掉期及期權交易的公允價值（不論計入資產或
負債）以及與滙豐銀行成員的各項交易活動產生的收益和虧損在內的若干事
項進行評估、跟蹤及監測。通過採取前述措施，本行將確保2026年銀行間交
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所設定的年度上限不會被超過。倘預期2026年銀
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於該財政年度產生或將予產生的交易金額
將達到或超出相關年度上限，將採取措施，確保符合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規
定，包括取得獨立股東的批准（如需要）。

(4). 本行遵循香港上市規則，並依據本行相關關聯╱關連交易管理的規定，落實
關聯╱關連交易管理工作，以確保持續關聯╱關連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行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

(5).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閱。獨立
非執行董事將審閱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以確保其按
一般或更優商業條款訂立且屬公平合理，本集團可獲得之價格及條件均不遜
於獨立第三方可獲得者，且有關交易根據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之條款執
行。

(6). 本行外部核數師每年將持續就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審閱，並將致函董事會確認
香港上市規則規定的事宜，其中包括持續關連交易是否根據相關定價政策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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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的原因

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規管本集團成員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之間持續進行的交
易，並通過雙方達成約定的方式確保本集團成員公司和滙豐銀行成員之間將按照
適用的銀行間市場慣例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銀行間交易。

由於滙豐銀行為香港最大的銀行之一，以及香港及其它地區的貨幣市場工具、債
券工具、外滙工具和利率工具的主要市場莊家，因此包括本集團在內的多數大型
銀行集團均在各自的日常業務過程中同滙豐銀行成員進行交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是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
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簽訂的，且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行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香港上市規則含義

滙豐銀行實益持有本行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的約16.00%，是本行的主要股東，
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滙豐銀行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他聯繫人均為本行的關連人
士。因此，於香港上市規則下，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
成本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87(1)條（即對於經營銀行業務的公司在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為關連人士提供財務資助）以及第14A.90條（即關連人士以
一般商業條款或以更佳條款向上市發行人提供財務資助，而其中並無以上市發行
人集團的資產就有關財務資助作抵押），上述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銀行同業借貸交易於香港上市規則下將獲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
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已實現收益、已實現損失、未實現收益及未實現損失之年度上限被作為一項指
標，用以計算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的收益比率和
代價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本集團成員公司與滙豐銀行成員之間進行的外
滙交易、其他金融資產交易、掉期及期權交易的公允價值（不論計入資產或負債）
被作為一項指標，用以計算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的資產
比率和代價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由於上述每項據此計算的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超過0.1%但均低於5%，故該等持續關連交易
僅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有關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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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廖宜建先生及陳紹宗先生亦於滙豐銀行任職，故被視為於2026年銀行間交易
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並已就董事會相關決議案放棄
投票。除上述董事外，概無其他董事於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一切合理查詢後，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行與滙
豐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並無訂立任何其他持續關連交易或與2026年銀行間交
易主協議相關連，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81條需要與2026年銀行間交易主協
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合併處理。

本行及滙豐銀行的一般信息

本行主要經營銀行和相關金融業務，包括公司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同業與
金融市場業務。

滙豐銀行成立於1866年，主要在亞太區提供全面的本土與國際銀行服務，以及相
關的金融服務，聯席行政總裁為廖宜建先生、Surendra Rosha先生，註冊地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滙豐銀行是滙豐集團的始創成員，滙豐控股有
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母公司，總部設於倫敦。滙豐集團業務遍佈56個市場，為全
球約4,100萬名客戶服務。截至2025年12月31日，滙豐集團總資產3.2萬億美元，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下述含義：

「聯繫人」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其的含義

「本行」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和A股股份分別在香港聯交所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會」 本行的董事會

「債券交易」 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的債券買賣交易

「董事」 本行的董事

「外滙交易」 外滙買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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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滙豐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滙豐銀行成員」 滙豐銀行及其附屬公司及其他聯繫人，任一為滙豐銀行
成員

「銀行同業借貸交易」 銀行間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借貸及借款，於交易項下其中
一方作為貸款方，並且借款方不會就交易作出抵押

「銀行間交易主協議」 本行與滙豐銀行於2005年6月1日訂立的銀行間交易主協
議，並由雙方先後於2008年6月16日、2011年6月30日、
2014年4月29日、2017年4月28日、2020年5月29日、
2023年5月29日及2026年5月26日重新簽署

「貨幣市場交易」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行的外滙基金票據以及其他貨幣市場
工具的買賣交易

「監測系統」 本行採用的關連交易監測及統計系統，用以評估、跟蹤
和監測與關連方進行的所有交易，包括與滙豐銀行成員
進行的交易

「其他金融資產交易」 除債券交易、外滙交易、貨幣市場交易、掉期及期權交
易以外的其他金融資產交易，包括但不限於商品即期及
遠期交易、票據貼現交易及於本集團和滙豐銀行成員日
常業務過程中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的其他金融資產交
易

「其他金融服務交易」 目前或將來進行的承銷、託管、代銷、代理寄庫、存管
等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的銀行間中收服務交易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掉期及期權交易」 目前或將來以代理或自營方式進行的貨幣掉期、利率掉
期、商品掉期、貨幣期權及掉期期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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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銀行間交易
 主協議」

本行和滙豐銀行於2020年5月29日簽署的銀行間交易主
協議

「2023年銀行間交易
 主協議」

本行和滙豐銀行於2023年5月29日簽署的銀行間交易主
協議

「2026年銀行間交易
 主協議」

本行和滙豐銀行於2026年5月26日簽署的銀行間交易主
協議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何兆斌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6年5月26日

於本公告發佈之日，本行董事為任德奇先生、張寶江先生、殷久勇先生、 
周萬阜先生、常保升先生 *、廖宜建先生 *、陳紹宗先生 *、穆國新先生 *、 
艾棟先生 *、張向東先生 #、李曉慧女士 #、馬駿先生 #、王天澤先生 #、 
肖偉先生 #及劉瑞霞女士 #。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